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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財團法人台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公鑒：

財團法人台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民國106年07月31日之平衡表， 暨民國105年08月

01曰至106年07月31日（105學年度)之收支餘絀表、現金流量表及現金收支概況表，業經本

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財務報表之編製係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

核結果對上開財務報表表示意見。財團法人台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104學年度之財務報

表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並於民國105年10月02日出具無保留查核報告。

本會計師係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會計師查核簽證私立中等學校財務報表應行注

意事項及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之規定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以合理確信財務報

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財務報表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

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

暨評估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

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第一段所述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私立學校法、學校

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實施辦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

度之一致規定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暨編製，足以允當表達財團法人台東縣私立育仁高級

中學民國106年07月31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105年08月01日至106年07月31日（105學年度)

之收支餘絀、現金流量及現金收支概況之情形。

元太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乙

_
?

地 址： 屏東市忠孝路134號

電 話： （08)7338275

中華民 年1 0 6 0 9 月國 2 2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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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特種基金  

因契約、法令、外界捐贈或學校經一定程序提撥基金，以供特定目的使用並專

戶儲存之基金列為本科目。 

每學年度結束依「特種基金」科目之餘額認列指定用途權益基金餘額，其差額

則調整「累積餘絀」科目。 

(6)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係以取得或建設時之成本入帳，能增加其使用價值之重大改良及更新

均列為固定資產，惟上開資產之成本不包括為使其達到可用狀態及地點時所支出款

項而負擔之利息；維護及修理支出，列為學年度之支出。 

依私立學校會計制度準則之規定，固定資產可不提列折舊。 其報廢處分除經

董事會決議外，並報教育主管機關核准，若有處分之利益則列為當學年度之收入。 

(7)無形資產  

係電腦軟體，帳面價值以取得成本入帳，惟若屬受贈取得者則依公平價值入

帳。無形資產於實際處分時，成本自帳上予以減除，其損失列為折舊與攤銷。 

(8)權益基金 

1. 指定用途權益基金： 

本基金係因契約、法令、外界捐贈或經一定程序所提撥之基金，以作為特定

目的使用。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會計制度之一致規定」，本科目之

對應科目為「特種基金」。 

2. 未指定用途權益基金： 

本科目包括「賸餘款權益基金」及「其他權益基金」。 

賸餘款權益基金係依照私立學校法第 46 條第 1 項規定應於接到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之同意備查年度決算後一個月內，依教育部所訂定「私立專科以上累積賸餘

款計算原則」之規定，於年度決算後所計算之累積賸餘款為「未指定用途權益基

金-賸餘款權益基金」之餘額，若其累積賸餘款不足而須仰賴以後年度賸餘彌補收

支不足數時，則將不足之賸餘款自「未指定用途權益基金-賸餘款權益基金」轉列

至「累積餘絀」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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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權益基金之對應科目為本學年度平衡表日之土地、土地改良物及房屋及

建築原始取得成本扣除累計折舊後之淨額，於每學年度決算時調整之，並與累積

餘絀對轉。 

 (9)收入及費用  

本校學雜費及代辦費收入係依教育行政機關核定之標準計收，支出係依據預算

執行，非因法令之規定不得發生超支，收入及支出之入帳均以其應屬之會計期間為

準，並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會計制度之一致規定」按功能別及性質別

歸類表達。另輔導費、書籍、教材講義及學生平安保險等業務，則基於使用者付費

原則，於學期開始向使用者酌收，並帳列代收款項科目，以專款原則支付費使用

費。  

補助及受贈收入包括政府機關之補助及國內外機關團體以及個人之捐贈，其款

項得由本校自由運用者，收款時列記為「補助及受贈收入」科目。另接受實物捐贈

者，則以其公平價值列記。 

(10)退休撫卹基金  

本校經董事會通過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辦法，依規定自 81 學年度起，由高中部

學生收取之學費中提撥 2%，國中部學生收取學費之 70%中提撥 2%，另加董事會及

學校每年按收取學費相對提撥 1%經費，繳存由各私立學校共同成立之「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私立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邮基金管理委員會」統籌管理運用。 

本校於 97 學年度開始，依據修正之私立學校法第 64 條規定，其為私立高級中

等以上學校者，應由私立學校於每學期提撥相當於學費 3%之金額；其為私立國民

中、小學者，以雜費 70%為基準繳納，共同成立全國性私立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

基金，統籌管理運用。 

本校於 99年 01月 01日起，依據修正之「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

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規定，應由政府、學校及教職員相對提撥至「學校法人及其

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統籌管理運用。 

(11)所 得 稅  

本校年度決算申報若符合行政院頒布之「教育、文化、公益、慈善機關或團體

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可享免稅待遇，否則應按一般營利事業課徵所得稅方式繳納

所得稅。 

三、重大會計判斷、估計及假設不確定性之主要來源  

本校之財務報表與財務結果受會計政策、會計假設及估計之影響，會計假設及估計

係基於過去經驗與其他攸關之因素，並由管理階層作出適當之專業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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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要會計科目之說明 

(1)銀行存款  

(2)應收款項  

 (3)特種基金  

本校特種基金均係以定存及活存方式存入金融機構。截至民國一○六年及一○

五年七月三十一日止，並未提供質押。 

(4)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 

【固定資產】 

 106.07.31   105.07.31  

活期存款   $1,961,303  $327,264 

支票存款  261,278    －  

 $2,222,581  $327,264  

 106.07.31   105.07.31  

應收補助款 $240,717  $－ 

應收學雜費 3,750  516,780 

應收利息 2,810  － 

應收退稅款 679  1,702 

應收保證票 －  1,826,317 

其他應收款 139,342  － 

 $387,298  $2,344,799  

 106.07.31   105.07.31  

設校基金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項    目  一○五 學年度 

【成本】  期初金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本期重分類  期末金額 

土        地  $3,080,000  $－  $－  $－  $3,080,000 

土地改良物  7,265,020  －  (   450,000)  －  6,815,020 

房屋及建築   10,517,662 1,683,120  (   859,990)  －  11,340,792 
機械儀器及設備   13,977,076 291,550  －  132,000  14,400,626 
圖書及博物   1,378,890 －  －  －  1,378,890 

其他設備   45,332,360 2,461,217  －  (  95,500)  47,698,077 

預付土地、工程

及設備款 

 63,900,000 
 

36,500  －  (  36,500)  63,900,000 

  $145,451,008  $4,472,387  (  $1,309,990)  $－  $148,613,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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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資產】 

截至民國一○六年及一○五年七月三十一日止，上項固定資產尚無提供設定擔

保之情事。  

截至民國一○六年及一○五年七月三十一日止，本學年度並無私立學校法第 49

條規定應辦理之情形。 

(5)應付款項  

項    目  一○四 學年度 

【成本】  期初金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本期重分類  期末金額 

土        地  $3,080,000  $－  $－  $－  $3,080,000 

土地改良物  7,265,020  －  －  －  7,265,020 

房屋及建築   10,517,662 －  －  －  10,517,662 

機械儀器及設備   3,301,334 －  －  10,675,742  13,977,076 

圖書及博物   1,370,310 －  －  8,580  1,378,890 

其他設備   51,704,528 4,312,154  －  (  10,684,322)  45,332,360 

預付土地、工程

及設備款 

 63,900,000 －  －  －  63,900,000 

        成本合計  $141,138,854 $4,312,154  $－  $－  $145,451,008 

項    目  一○五 學年度 

【成本】  期初金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本期重分類  期末金額 

電腦軟體  $2,300,440  $－  $－  $－  $2,300,440 

        成本合計  $2,300,440  $－  $－  $－  $2,300,440 

   

項    目  一○四 學年度 

【成本】  期初金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本期重分類  期末金額 

電腦軟體  $2,271,340  $29,100  $－  $－  $2,300,440 

        成本合計  $2,271,340 $29,100  $－  $－  $2,300,440 

 106.07.31   105.07.31  

應付工程款  $20,600,000  $20,600,000 

應付設備款 696,289  － 

應付勞務費 110,500  110,500 

其他應付款 2,225,741  2,579,592 

 $23,632,530  $23,29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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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預收款項  

 (7)權益基金及餘絀  

(一) 指定用途權益基金 

 

 

 

 

(二) 未指定用途權益基金 

 

  

 

 

 

 

本校截至民國一○六年及一○五年七月三十一日止經臺灣台東地方法院完

成變更法人登記證書，登記財產總額分別為 143,410,194 元及 123,049,851 元。  

本校依「私立學校法」第 46 條、「私立學校賸餘款投資及留用辦法」及

「私立專科以上學校累積賸餘款計算原則」之規定，計算截至民國一○六年七

月三十一日止（不包含本學年度）之賸餘款不足，所需仰賴以後年度賸餘彌補

收支不足數為 13,807,599 元；未指定用途權益基金-賸餘款權益基金之計算請詳

附註八(3)。 

 106.07.31   105.07.31  

預收補助款 $325,750  $－ 

暫收款 20,265  20,265 

 $346,015  $20,265 

  106.07.31   105.07.31  

設校基金之權益基金     

期初餘額  $300,000  $300,000 

結轉自(至)累積餘絀  －  － 

期末餘額  $300,000  $300,000 

  106.07.31   105.07.31  

賸餘款權益基金     

期初餘額  $－  $－ 

結轉自(至)累積餘絀  －  － 

期末餘額  $－  $－ 

其他權益基金     

期初餘額  $20,862,682  $－ 

結轉自(至)累積餘絀  373,130  20,862,682 

期末餘額  $21,235,812  $20,862,682  

未指定用途權益基金合計  $21,235,812  $20,862,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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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累積餘絀 

  一○五學年度   一○四學年度  

期初餘額  $106,339,777  $120,067,623 

類不動產淨額增加撥充其

他權益基金 

 (  373,130) (  20,862,682) 

學年度餘絀  2,922,821  7,134,836 

期末餘額  $108,889,468  $106,339,777 

(8)董監事支領之各項報酬及費用  

    一○五學年度 

名    稱  職    稱  薪      資  出席及交通費  業務費  合      計 

陳○俊  董事長  $－  $1,783  $1,566  $3,349 

蘇○華  董  事  －  1,000  －  1,000 

王○銘  董  事  －  2,000  －  2,000 

陳○樑  董  事  －  1,000  －  1,000 

曾○玲  董  事  －  －  783  783 

高○玲  董  事  －  －  744  744 

王○惠  董事會秘書  －  4,570  －  4,570 

    $－  $10,353  $3,093  $13,446 

     

    一○四學年度 

名    稱  職    稱  薪      資  出席及交通費  業務費  合      計 

陳明俊  董事長   $－       $－    $37,766  $37,766 

      $－        $－    $37,766  $37,766 

五、關係人交易 

(1)關係人之名稱及關係  

關係人名稱  與本校之關係 

張 燕 琪  本校之董事 

 (2)資金融通(帳列其他借款)  

  一○五學年度 

關係人名稱  最高金額  期末餘額  利率  全年利息總額 

張 燕 琪  $1,600,000  $－  －  $－ 

  $1,600,0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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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四學年度 

關係人名稱  最高金額  期末餘額  利率  全年利息總額 

張 燕 琪  $1,000,000       $－   －  $－ 

  $1,000,000        $－  －  $－ 

上述資金融通均係無償借款；借入款變動表請詳附註八(5)。 

六、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列之合約承諾  

截至民國一○六年七月三十一日止，除已於其他附註揭露者外，本校未有需要揭露

之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列之合約。 

七、重大之期後事項  

民國一○五學年度資產負債表日後至查核報告日止，本校並無足以影響一○六年七

月三十一日財務狀況變動之重大期後事項。  

八、其他應揭露事項  

(1) 依教育部中部辦公室(89)教中(會)字第 89504650 號函應行揭露事項： 

1. 依教育部規定，本校所有收入均存入在金融機構開設之專戶，提款時均以支票

為之，截至報告日止，本校已依規定由校長、主辦會計人員及出納人員蓋章。 

2. 學校以前年度代收款項之餘額，並未以私人戶頭或學校戶頭存於校外，亦無未

入學決算之情形。 

(2) 本校本學年度接受教育部補助經費而購置之設備均已列入財產管理並運用於教學活

動。 

(3) 本校未指定用途權益基金-賸餘款權益基金之計算如下： 

項    目  金    額 

92/07/31 財務報表   

加：現金及銀行存款  $732,832 

應收款項  1,932,245 

特種基金  300,000 

小計(A)  2,965,077 

減：短期借款  1,000,000 

    應付款項  17,153,975 

預收款項  1,025,800 

長期借款  28,460,000 

    小計(B)  47,639,775 





財團法人台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

重要查核說明

一o五學年度
一、?部控制制度之查核說明

本會計師辦理財團法人台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一o五學年度財務報表查核
簽證，查核期間經依中華民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

則」及「會計師查核私立中等學校財務報表應行注意事項」，就該校與財務報導

有關之?部控制制度做必要之檢查及評估，以決定查核程序之性質、時間及範圍；

惟該等檢查及評估，係採抽查方式進行，事實上無法發現所有之缺失，因此有關

?部控制制度缺失之防範，仍有賴貴校管理當局針對其校務，不斷檢討改進，以

確保財務資訊之正確性與可靠性，並保障財產之安全。本會計師於本次查核過程

中未發現?部控制制度有重大缺失而應行改進事項。

壹、本學年度發現事項及建議事項：無。

貳、上學年度發現事項、建議事項及改善情形：。

發現事實 建議改善 改善事項項次

學校帳務處理方式將書籍費

列入「預付書籍費」 待學生

領用時再將金額列「 代辦費

-講義書籍費

法人登記證書未更新。

因委任學校之講義書籍

費部分為自行委託印刷

廠印刷，擬建議學校製

作盤點清冊控管。

法人登記證書有異動應

即時更新。

貴校應建立完整表單，

以 便 即 時 管 控 住 宿 人

數，並與會計人員相配

合相關帳務處理。

已改善。

J

已改善。2

住宿生名單提供不完整（住退

宿 人 數 未 能 及 時 更 新 名

冊），造成住宿收入查核不

已改善。3

易 0

二、會計師查核附表

請詳附表。

本建議書僅供貴校?部使用，不做其他用途。

元 太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1Pmm
地 址：屏東縣屏東市忠孝路 134號

電 話：(0 8) 7 3 38 2 7 5

年中 華 民 1 0 6 0 9 月國 2 2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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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於查核財團法人台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民國一○五年學年度財務報表

之過程中，已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所頒「會計師查核簽證私立中等學校財務報

表應行注意事項」及修訂「會計師查核附表」之規定辦理，惟上述查核係以抽查方式辦

理，無法保證所有違反前述之規定均可全部發現。謹就查核結果編附「會計師查核附表」

如下： 

（一） 收入查核 
01.查核事項： 

抽查推廣教育收入金額與所開班授課之學生數、收費金額、班數等資料核對後，是否無

不符情況（含漏列、溢列或短列），且無將招生、教學等事務委由校外機構或團體辦理？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說明：  

02.查核事項： 

抽查產學合作收入、其他教學活動收入、各項代辦費收入、其他收入，如自行舉辦考試

之試務費收入，學校福利社、實習商店、餐廳、停車場…等有關之權利金、租金或其他

名義之收入，是否無不符情況（含漏列、溢列或低列）？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說明： 

03.查核事項： 

抽查所有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名義收取之一切收入，是否列入各相關收入科目，

且以收入總額入帳，不得以收支相抵後之淨額入帳，並入學校專戶?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說明： 

04.查核事項： 

抽查應以收入類科目列帳之收入並無以代收款項科目列帳？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說明： 

05.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是否無以前年度或當年度代收款項之餘額以私人戶頭存

放，且未列入學校決算者。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說明： 

（二） 支出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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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查核事項： 

依「學校財團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支領報酬及費用標準」第 2條規定，查核專任董事

長、董事、監察人支領報酬，是否： 

(1)每人每月得支領數額，以該學校法人所設最高一級私立學校教師本職最高年功薪、

學術研究費及一級主管之主管加給合計數為限； 

(2)全體全年度得支領總額，以該學校法人及其所設之所有私立學校該學年度總收入之

1%為限，並不得超過 1,000 萬元； 

(3)未再另行支領出席費、交通費及其他費用？ 

（有關三節慰問金、年終獎金等非屬專職報酬給與項目均不得支領。)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說明：財團法人台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均為無給職。 

07.查核事項： 

依「學校財團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支領報酬及費用標準」第 3 條規定，查核無給職董

事長、董事、監察人全體全年度得支領出席費及交通費總額，是否以該學校法人及其所

設之所有私立學校該學年度總收入之 0.7%為限，並不得超過 350 萬元？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說明：  

08.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3 點規定，查核學校法人董事會及監察

人支出項下業務費之總金額，是否未超過所設私立學校年度總收入合計之 0.3%，且最

高額度不得超過 150 萬元？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說明： 

09.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4 點規定，抽查學校法人董事會及監察

人支出及學校其他經常性支出，是否符合學校法人創設目的，且依政治獻金法規定，未

對各政黨、各級民意代表、候選人及其關係人有捐贈行為？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說明： 

10.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5 點規定，抽查學校法人董事會支用之

業務費及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所支領之費用，是否均與董事會或其相關會議有關，或

為行使私立學校法規定職權所需，另董事長、董事、監察人並不得將私人支出，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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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或其所設學校報支？(依教育部 105 年 2 月 4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50016878 號函示，

嗣後如有董事至國外出差之經費報支應歸屬董事會支出項下業務費，且應先提經董事

會議報告或通過，並留有出差事實之書面報告)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說明： 

11.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6 點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查核學校法

人董事會聘雇之辦事人員，相關聘雇人事費用，是否均由董事會支出項下之人事費支

應，及董事長、董事或監察人未以學校法人辦事人員身分，支領薪資及費用？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說明： 

12.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6 點第 3 項規定，查核由學校法人支給

報酬之辦事人員，其報酬支給基準，是否未超過其所設最高一級私立學校職員薪給表支

給，並應提經董事會決議?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說明： 

13.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7 點規定，查核：(1) 學校法人董事會

各項報酬及費用，是否載明於學校法人或於其所設學校之年度收支預算及決算？(2)董

事長、董事及監察人每人每年支領之各項報酬及費用，是否於學校財務報表中充分揭

露？（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每人每年支領之各項報酬及費用，應於財務報表附註中揭

露）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說明：請詳財務報表附註四(8)。 

14.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之教師及行政人員薪津請領情形，如印領清冊等相關帳

證所列之教師課表、學生課表、學生成績紀錄、教室日誌、出勤紀錄等，是否上開人

員確實提供勞務？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說明： 

15.查核事項： 

抽查教師、行政人員支領之薪資中，若有包含正常敘薪以外之績效獎金、慰勞金或其

他名目之給與、加給，經董事會核定或其授權核定之人事法規，是否有該等獎金發放

之法源，並依據該等規定發放？(註：學校內部簽呈不屬於該等獎金發放之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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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說明： 

16.查核事項： 

行政管理支出及教學研究訓輔支出項下之業務費，抽查學校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校

長及相關人員之個人費用是否無隱藏於此項目？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說明： 

17.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經常支出若有購置禮券之支出，抽查其用途是否與其業務有

關，並有支用目的及人員支領之相關簽呈、紀錄？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說明：財團法人台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本學期未有購置禮券之情事。 

18.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並無以營繕工程規劃或其他名義支付之支出，嗣後以其

他理由，未進行工程之興建，致有浪費經費者。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說明： 

（三） 資產查核 
19.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本學年度不動產之購置、出租、處分、設定負擔（含不動產之

出售、報廢、抵押、租用等），是否符合私立學校法第 49 條之規定？（但學校拆除建築

物不在此限）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說明： 

20.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本學年度設校基金之動用，是否依據私立學校法第 45 條第 3 項

規定，事先報經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准？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說明：財團法人台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非新設立之學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准文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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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本學年度設校基金，是否無挪用或移用後再行存入專戶？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說明：財團法人台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非 85 年以後設立之學校。 

 

 

 

22.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是否未動支本年度營運資金(如本年度收取之學雜費收入、產

學合作收入、推廣教育收入、財務收入、其他收入)購置上市、上櫃股票、公司債、受益

憑證等有價證劵？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說明： 

23.查核事項： 

學校是否參照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累積賸餘款計算原則規定，計算累積賸餘款？ 

(1)若有累積賸餘款，學校是否依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法第2條規定，於決算經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備查後1個月內，彌補以前年度收支互抵之不足，將餘額保留

於學校基金，並以特定科目記錄？ 

(2)若無累積賸餘款，學校是否作備忘並於財務報表附註揭露收支不足數額？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說明：請詳財務報表附註四(7)。 

24.查核事項： 

學校的累積盈餘轉列投資基金及流用之金額，是否依據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

法第 3 條規定辦理，無虛增轉列情況？ 

查核結果：【 】是  【 】  否【】不適用(註：沒有投資及流用的學校請勾選不適用) 

補充說明：財團法人台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未有設置投資基金之情事。 

25.查核事項： 

學校賸餘款進行投資前，是否依據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法第 4 條規定， 

(1)計算可投資額度上限，經董事會通過並報經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同意後辦理？

(2)告知所有參與董事會議及決議之董事有關私立學校法第 46 條第 3 項之規定，並記載

於董事會會議紀錄。(註：98 年 2 月 4 日以後適用)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說明：財團法人台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未有設置投資基金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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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投資基金之投資項目，是否依據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法第 5 條規

定，僅購買國內依法核准公開發行上市、上櫃之股票及公司債、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公

司發行之受益憑證，或運用於其他經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項目？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說明：財團法人台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未有設置投資基金之情事。 

27.查核事項： 

學校投資基金之投資項目，是否依據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法第 6 條、第 7 條規

定，投資同一公司發行之股票及公司債，同一證劵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受益憑證，其額

度合計未逾可投資基金額度之 10%，亦未逾同一被投資公司發行在外股份總數之 10%？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說明：財團法人台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未有設置投資基金之情事。 

28.查核事項： 

學校是否依據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法規定辦理投資？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說明：財團法人台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未有設置投資基金之情事。 

29.查核事項： 

學校投資基金之投資項目，是否未有設定負擔之抵押情形?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說明：財團法人台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未有設置投資基金之情事。 

30. 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現金、銀行存款、流動金融資產、特種基金、投資基金及其

他約當現金是否依據私立學校法第 45 條第 1 項規定無寄託或貸放與董事長、董事、監

察人及其他個人或非金融事業機構。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說明： 

31.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基金及經費之管理使用，是否符合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第 34

條規定：優先彌補學校以前年度收支之不足，存放金融機構，購買公債、短期票券及自

用之不動產？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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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若動支基金及經費購買外國貨幣（外匯），是否能明確說明該

外幣所欲購買之國外商品或勞務，並非為賺取匯率價差利益？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說明：財團法人台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未有購買外幣賺取匯率價差之情事。 

33.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財產報廢，是否依據學校現有財產管理規範所定程序，予以簽

核、除帳？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說明： 

34.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付款程序是否由校長、主辦會計及出納人員於付款支票上會

同簽名或蓋章，未增訂陳送董事長、董事或其他人簽章之規定？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說明： 

35.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各類銀行存款之開戶印鑑，是否由校長或其代理人、主辦會計

及出納人員分別保管，未將各項印章由特定人員統一收存之情況？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說明：  

36.查核事項： 

抽查購置固定資產之採購程序，是否依據學校內部規章辦理，每期支付之設備款、工程

款是否與採購契約、營繕契約所定付款條件、期限相符，無提前付款情事？（因提早完

工而提早付款者不在此限）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說明： 

37.查核事項： 

查核土地、建物所有權狀(或謄本) 之地段、地號、面積、所有權人、持分等資料是否與

財產目錄相符及財產目錄取得成本是否與會計帳載相符？是否於財務報表附註揭露設

定抵押權或 其他負擔情形？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若勾選否，請於補充說明列出不符情形) 

補充說明： 請詳財務報表附註四(4)。 

（四） 負債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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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查核事項： 

學校是否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融資作業要點規定之附表編製舉

債指數計算表。 

查核結果：【】是  【 】否   

註：1.不論本學年度內是否有借款金額，均需編列本表，請以本學年度決算資料填

列，另「本次已借款或預計借款金額」欄請空白。 

2.若學校有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應分別列示並合併表達於舉債指數計算表。 

3.舉債指數計算表應於財務報表附註中揭露。 

計算結果：舉債指數 = { 5.48 } 請詳財務報表附註八(4) 

39.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融資作業要點規定，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

學校於年度中，有新增借款者，是否依規定辦理： 

(1)符合第 4 點所定條件之一者，是否於事前報經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 

(2)符合第 5 點所定條件之一者，是否於事後報經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備查？ 

(3)是否依第 10點規定，於借款後次月檢送舉債指數計算表，並附註說明借款類別、對

象、金額、期間及還款方式等，併同總分類帳各科目彙總表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備查？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說明：  

1.新增借款經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准或備查日期、文號：105/12/09 臺教授國字

第 1050134981 號、106/01/18 臺教授國字第 1060002562 號。 

2.舉債指數計算表併同總分類帳各科目彙總表報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日期、文

號：經查均已併同會計月報表報備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署。 

 

40.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若向關係人、其他個人或非金融機構借款，其借款利率是否

等於或小於相同時期臺灣銀行基準利率？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說明：財團法人台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係無償向關係人借款。 

 

41.查核事項： 

新設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除符合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融資

作業要點第 4 點第 4 款條件，於借款前專案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同意辦理外，

是否於招生 3 年內未向外舉債興建校舍？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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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財團法人台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非新設立之學校。 

42.查核事項： 

查核以學校名義向學生收取之各項代辦費收入(代收款項)，是否依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

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第 11 點規定於每學期結束後將向學生收取費用檢核表逐

級核章併相關佐證資料(含完整帳冊、憑證、採購簽核紀錄、驗收證明等)留存備查？於

學期結束代辦業務完結後，是否依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

第 3 點規定將賸餘款退還學生？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勾選否者，請於補充說明敘明與規定不符之收費項目及學校辦理情形。) 

補充說明： 

（五） 教育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款查核 
43.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當年度接受教育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經費

而購置之設備，是否依補助計畫規定使用？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說明： 

44.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本學年度接受教育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款

之運用，是否符合有關規定？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說明： 

45.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受領教育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款其會計處理，

是否依規定設置專帳紀錄。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說明： 

46.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使用教育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款辦理採購案，

單一採購個案若補助金額超過採購標的價格之半數以上，且金額在 100 萬元以上者，

其採購程序是否依據政府採購法辦理？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說明：無此情形。 

(六)其他事項查核 
47.查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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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本學年度月報表，是否均於期限前報送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註：除7月份月報表應於9月5日前報送外，其餘應於次月15日前報送。 

補充說明： 

48.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未兼任所設私立學校校長或校內其他行政職務，且尊

重校長依私立學校法、其他相關法令及契約賦予之職權，未違反私立學校法第 29 條之

規定(包含董事未擔任校內相關委員會之委員職務)？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說明： 

49.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依據私立學校法第 50 條規定設立之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其

財務是否與學校之財務嚴格劃分（為獨立之會計個體）？（請列出核准成立附屬機構或

相關事業之名稱、日期及文號）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說明：財團法人台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未設立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 

核准之名稱、日期及文號： 

50.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依據私立學校法第 50 條規定設立之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前一

學年度盈餘是否已依章則或相關規定撥充學校基金？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說明：財團法人台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未設立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 

51.查核事項： 

學校與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間，有關本學年度學校對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增撥投資付

現數，與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實際繳回學校數之帳載金額是否相符？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說明：財團法人台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未設立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 

52 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及其附屬機構最近 3學年度(不含受查之本學年度)之決算財務

報表是否依據公私立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公告財務報表作業原則第 6 點之規定，於學

校網站公告，(1)決算書(含一致規定所定之各類決算表) (2)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含財務報

告及查核附表)請至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主計室\各校預決算\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 署 主 管 私 立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網 頁 連 結 查 詢 學 校 網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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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學 年 度 會 計 師 查 核 附 表

56.聲明事項：

學校承辦總務、會計、人事事項職務之人員未違反私立學校法第 44條規定，且學校法

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主任之資格符合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實

施辦法第 21條、第 22條之規定，其任用程序並符合同辦法第 20條及學校相關規定？

查 核 結 果：【/】是 【 】否 【 】不 適 用

(註：學年度進行間，若會計主任有空缺未補情形，請勾否，並說明空缺之期間及查
核結果。）

補充說明：

57.聲明事項：

本會計師聲明最近3學年?(含受查之本學年度)未曾在受查核之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

學校專(兼)任教職或董事，或未兼任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諮詢及相關顧問？另本
會計師於受查之本學年度及之前3學年度，未曾受會計師懲戒委員會懲戒並公告確

定？

聲明結果：【/】是 【 】否

說明 =

本會計師經執行上述檢查評估工作，並無發現財團法人台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

部控制制度有重大缺失。惟由於本會計師之檢查工作僅係採抽樣查核，未必能發現所有

錯誤，是以錯誤之防範仍有賴於學校管理當局不斷檢討改進，期使?部控制更臻完善，

以確保財務資訊之正確可靠性。

元 太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1顯

3 m
址：屏 東 縣 屏 東 市 忠 孝 路 134號

話：(08)7338275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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